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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310会议室（河南省济源市荆梁

南街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0,025,97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7.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杨安国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郑远民先生、崔钊先生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苗红强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23,515 99.9982 400 0.0002 2,060 0.0015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23,515 99.9982 400 0.0002 2,060 0.0015

3、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4、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2014年度审计机构报酬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23,515 99.9982 400 0.0002 2,060 0.0015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与关联方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货合同（铅

精矿、银矿粉、金矿粉）》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永丰县祥盛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购货合同（粗铅、锌及锌精粉、铟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018,515 99.9947 5,400 0.0038 2,060 0.0015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杨安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61 99.98

是

14.02

选举梅治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55 99.98

是

14.03

选举任文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55 99.98

是

14.04

选举张小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55 99.98

是

14.05

选举赵乐中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55 99.98

是

14.06

选举孔祥征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140,003,356 99.98

是

15、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王本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40,003,358 99.98

是

15.02

选举张茂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40,003,355 99.98

是

15.03

选举郑建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40,003,356 99.98

是

16、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李文利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

140,003,358 99.98

是

16.02

选举张中州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

140,003,355 99.98

是

16.03

选举孙降龙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

140,003,356 99.9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11

关于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购货合同

（

铅精矿

、

银矿粉

、

金矿粉

）》

的议案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12

关于审议

《

江西源丰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永

丰县祥盛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购货合同

（

粗铅

、

锌及锌

精粉

、

铟锭

）》

的议案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13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5

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4,664,855 99.9492 5,400 0.0368 2,060 0.0140

14.01

选举杨安国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701 99.84

14.02

选举梅治福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695 99.84

14.03

选举任文艺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695 99.84

14.04

选举张小国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695 99.84

14.05

选举赵乐中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695 99.84

14.06

选举孔祥征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14,649,696 99.84

15.01

选举王本哲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649,698 99.84

15.02

选举张茂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649,695 99.84

15.03

选举郑建明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649,696 99.84

16.01

选举李文利女士为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

14,649,698 99.84

16.02

选举张中州先生为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

14,649,695 99.84

16.03

选举孙降龙先生为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

14,649,696 99.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修订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关于审议<公司与关联方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购货合同（铅精矿、银矿粉、金矿粉）>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李文利女士、张中州先生、孙降龙先生为公司监事，与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2名职工代表监事李向前先生、姜彦林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马鹏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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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5�年5月7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与会职工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李向前先生、姜彦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2

名为职工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向前先生、姜彦林先生将与

2015年5月8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附：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1、李向前：男，1972年7月，1993年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职工监事，现任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河南豫光金铅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职工监事。

2、姜彦林：男，1971年4月，1990年毕业于沈阳黄金学院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历任河南

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厂厂长、职工监事，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动力设备

部部长、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5-017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

月8日在公司310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杨安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杨安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2、选举任文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二、关于选举公司提名、审计、战略及投资、薪酬与考核四个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张茂先生、赵乐中先生和王本哲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张茂先生为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2、选举王本哲先生、任文艺先生和郑建明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王本哲先生为该委

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3、选举杨安国先生、张茂先生和王本哲先生为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安国先生为

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4、选举郑建明先生、赵乐中先生和王本哲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郑建明先生为该

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三、关于聘任赵乐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四、关于聘任苗红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聘任苗红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2、聘任李新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3、聘任王拥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4、聘任翟居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六、关于聘任商保中先生为公司采购总监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七、关于聘任李晓东先生为公司销售总监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八、关于聘任苗红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九、关于聘任李慧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十、关于聘任李向前先生为公司审计专员的议案

同意：9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公司独立董事王本哲、张茂、郑建明已就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如下：

1、上述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职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附简历：

1、杨安国：历任济源市政协副主席，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书记，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济源市政协副主席，豫光（香港）国际

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2、任文艺：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河南豫光锌业有

限公司董事。 现任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河南豫光锌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赵乐中：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济源豫光炉业开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4、苗红强：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5、李新战：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源市豫金废旧有色金属回收

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董

事长，济源市恒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6、王拥军：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现任河南豫光金铅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源豫金靶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豫光冶金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

7、翟居付：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精炼厂厂长、直炼厂厂长。 现

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8、商保中：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原料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

份有限公司原料部部长、采购总监。

9、李晓东：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销售总监。

10、李慧玲：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处长、证券事务代表。

11、李向前：历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职工监事，现任河南豫光金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5-018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

月8日在公司313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李文利女士主持，

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文利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5票，占投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投票总数的0� %；弃权：0票，占投票总数

的0%。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附简历：

李文利：历任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政工部部长、工会主席、监事，河南豫光

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监事，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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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

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4日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9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参加河南上

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4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就2014年年报、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15年5月 14日（星期四）14:00--17:00；

2、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苗红强、证券事务代

表李慧玲、财务部部长张帅宇。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直接通过登录“河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henan/）在线参与本次活动。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 系 人：李慧玲

联系电话：0391-6665836

联系传真：0391-6688986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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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8日下午在廊坊市开

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10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5人，代表股份1,339,717,9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07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名，

代表股份1,336,500,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3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23名，代表股份3,217,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8％。 现场出席及参加

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35人， 代表股份8,955,

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

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6,9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35,8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84,4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39％；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64％。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1,8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0,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9,3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70％；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33％。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分红派息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送4.5股红股,派送人

民币2.00元（含税）现金股息。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份数1,905,284,913股计

算，2014年度共计派发股票股利857,378,211.00元，现金股利381,056,982.60元。 剩余未

分配利润留存下年。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转增5.5股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份数 1,905,284,913股

计算，转增股本1,047,906,703元。 转增完成后，公司资本公积金结余 499,526,608.22

元。

表决结果:�同意1,339,574,6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12,1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99％；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 弃权8,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4％。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土地购置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项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960,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99％；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0％；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1％。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4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77,8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02％；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22,8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0％；反

对15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0,3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48％；反对1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1％；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徐州荣凯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27,5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

对14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5,0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73％；反对1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526％；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长沙荣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29,5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反

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7,0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96％；反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3％；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29,5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反

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7,0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96％；反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3％；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廊坊写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429,5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反

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7,0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96％；反对1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3％；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王力、付磊所作的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临

2014

—

030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14

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平台交流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已于2015年3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予以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情况， 公司决定以网络平台交流方式举行2014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就2014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00—17:00

2、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平台交流方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经理朱红一先生，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张宪胜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原江娥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直接登录：“河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

net/dqhd/henan/）在线本次活动。

五、联系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王燕玲、杨静华

联系电话：0372—3120175

联系传真：0372—3120181

联系邮箱：aygtzq@126.com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222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2015-032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5月 14�日下午14: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 会议方式 ：网络互动，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5�年 4�月11日披露了《201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及利润分配预案，并刊登于当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网

址：http://sns.sseinfo.com/）召开了2014年度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决定参加河南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4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就

2014�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问题与投资进行充分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1、召开时间：2015�年 5月 14日下午 14:00-17:00；

2、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司人员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辉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罗剑超先生，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赵海林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直接通过登录“河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

net/dqhd/henan/）在线参与本次活动。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魏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982194

传 真：0371-67993600

电子邮箱： wzq@taloph.com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股票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2015-013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5�

年 5月 8�日接到控股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本公司董

事冯杰先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冯杰先生已向本公司提

请辞呈，辞去其董事职务,该辞呈即日生效。 上述事项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

营。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15－008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清算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名将酒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名将公司” ）成立于2004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出资

275万元，持股比例为55%。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茅台名将公司的总资产为6,758.90万

元，净资产为4,931.92万元。 因股东双方合作期限届满，经近日召开的茅台名将公司2015

年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决定对茅台名将公司予以清算注销。 茅台名将公司清算注销

完成后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对本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正常经营无重大影

响。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5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4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6万平米，签约金额25.7亿元,销售回款18.6亿

元。 其中：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3.7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20.9

亿元,销售回款14.5亿元。

2）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2.3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4.8亿元,

销售回款4.1亿元。

2015年1-4月,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41.9万平米，同比下降4.6%；签约金额68.8亿元，

同比上升10.4%,销售回款60.7亿元。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发布2015年3月销售简报以来，公司未新增土地储备。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5-02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豪集团” )通知：

1、泰豪集团质押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共计10,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因

偿还借款，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

记手续。

2、同时，泰豪集团将持有本公司的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福州路支行，质押期限为一年期，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质押后泰豪集团累计88,600,000股股份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的17.50%。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